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0-024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近日收到乌鲁木齐市市政工程建设处《中标通知书》，公司中标乌市外环路东

北段道路工程二期

2B

标段工程，中标价为

76,625,466.95

元。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

600416

股票简称
：

湘电股份 编号
：

2010

临
-017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初步测算，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

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0%

以上；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审计机构审阅或审计。

二、上年同期披露业绩：

1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75,328

元 ；

2

、每股收益（基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

0.23

元 。

三、业绩预增的原因说明：

因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 特别是

2009

年年底以来风力发电系统销售收入的大幅上

升，经本公司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

2010

年半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

期相比增幅达到

50%

以上。

四、风险提示

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
：

深深宝
A

、

B

公告编号
：

2010-13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将在本公告刊登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相关

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和方案论证，因此，公司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7

月

29

日起停牌五个交易日，待

2010

年

8

月

5

日公告相关事项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

600900

股票简称
：

长江电力公告编号
：

2010-036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通知，中国证监会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核发了

《关于核准豁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0]976

号），核准豁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而增持公司

209,920,157

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公司

7,649,657,096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

69.54％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1099

证券简称
：

太平洋 公告编号
：

临
2010-2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营业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 《云南监管局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宣威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证券营业部的批复》（云证监

[2010]127

号）批准，公司曲靖麒麟南路

证券营业部宣威证券服务部规范为宣威振兴街证券营业部。

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振兴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云南省宣威市振兴街

3

号农行大楼二楼

邮政编码：

655400

负责人：马俊

联系电话：

0874-7141271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

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598

证券简称
：

北大荒 公告编号
：

2010-20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7

月

23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

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

11

名董事除于逸生董事因公未能参加表决外，其他董事均参加

了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决议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申请发行

2010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拟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申请发行

2010

年度第三期不

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额度的短期融资券。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

600325

股票简称
：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9

债券代码
：

122028

债券简称
：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局第八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7

月

18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了满足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山市生态园项目开发需要，同意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97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３

� � �

证券简称
：

怡亚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２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５９６

，

９０３

，

２９１ １

，

０１２

，

６３０

，

２６１ １５６．４５％

营业利润

９６

，

９２９

，

５５７ ４５

，

８９２

，

３２０ １１１．２１％

利润总额

９４

，

２２１

，

０３６ ４８

，

６３９

，

９７６ ９３．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８２

，

２６６

，

４００ ４０

，

８１２

，

０７４ １０１．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５ ０．０７ １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０４％ ３．３５％ ２．６９％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１２

，

０４６

，

４５０

，

９２３ ９

，

１８４

，

１００

，

６８０ ３１．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５１

，

４６５

，

１２６ １

，

３２６

，

７８４

，

２９５ ９．４０％

股本

５５６

，

０８４

，

１６１ ３７０

，

７２２

，

７７４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６１ ３．５８ －２７．０９％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的基本每股收益已根据调整后的股本进行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９

，

６９０．３３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１５６．４５％

；实现营

业利润

９

，

６９２．９６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１１１．２１％

；实现利润总额

９

，

４２２．１０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长

９３．７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２２６．６４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

１０１．５７％

。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是因公司在上半年围绕公司总体

战略目标、努力开拓市场，三大供应链服务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均有较大增长；同时不

断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合理控制各项成本费用；以及汇率变动引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外

币借款汇兑收益上升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末股东权益比上年末上升

９．４０％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的增长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变动所致。

由于公司报告期内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股本总额由

３７０

，

７２２

，

７７４

股增至

５５６

，

０８４

，

１６１

股，致使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发生变动。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股票简称
：

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

002369

公告编号
：

2010-022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0

年中期报告推迟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在申报

2010

年中期报告披露时间时，因对披露时间点的错误判断，导致将董事会拟

召开日期视为中报对外披露日期，为此，特申明如下：公司

2010

年中期报告将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对外披露。 为此公司就

2010

年中期报告推迟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同时公司将严格遵照

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
：

鼎立股份鼎立
Ｂ

股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２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上海浦东王桥路

９９９

号中邦商务酒店

２

楼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２５

人，代表股

份

２０４

，

８２５

，

７９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６．１０ ％

；其中普通股（

Ａ

股）股东代表

１９

人，代表股

份

２０４

，

６５３

，

５９２

股，占普通股（

Ａ

股）股份总额的

４５．８１％

，外资股（

Ｂ

股）股东代表

６

人，代表

股份

１７２

，

２００

股，占外资股（

Ｂ

股）股份总额的

０．１４ ％

。

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任国权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转让淮安金捷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

决股东

２０４

，

８２５

，

７９２ ２０４

，

８２５

，

７９２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５３

，

５９２ ２０４

，

６５３

，

５９２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７２

，

２００ １７２

，

２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立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０４

证券简称
：

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３

，

７６２

，

０９４ １．１６

大宗交易

－ － －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海信科龙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５２

，

０１０

，

０２９ １６．０２ ４８

，

２４７

，

９３５ １４．８６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５２

，

０１０

，

０２９ １６．０２ ４８

，

２４７

，

９３５ １４．８６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知会函》。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０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其中：

（

１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原钢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韩连

富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１６８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１

，

８８６

，

８４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４．７８５７％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６３

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２５０

，

０５９

，

４０８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９．８００９％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

，

６２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４１

，

８２７

，

４３３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９８４８％

。

其中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 其网络投票时间

为

１０

：

４７

分，早于现场投票时间。 根据《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第六条“投票规则”中“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为准”的规定，以其网络投票为准。

４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股改保荐机构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监管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优化股改部分特别承诺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了表

决。 关于公司优化股改部分特别承诺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公告全文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４

，

８８０

，

７４２

股。 经表决，同意为

５２

，

２８０

，

５６５

股，占有效表

决权的

９５．２６２１％

；反对为

２

，

５８６

，

３５２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４．７１２７％

；弃权为

１３

，

８２５

股，占有

效表决权的

０．０２５２％

。

（二）审议通过了《选举李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９１

，

８８６

，

８４１

股。 经表决，同意为

２８６

，

０６２

，

７３０

股，占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８．００４７％

；反对为

２

，

６６２

，

２２２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９１２１％

；弃权为

３

，

１６１

，

８８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８３３％

。

五、参加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吉 林 省 信

托 有 限 责

任公司

中 国 工 商

银行

－

广发

中 证

５００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

ＬＯＦ

）

中 国 农 业

银行

－

南方

中 证

５００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

ＬＯＦ

）

韩汇龙

中 国 工

商银行

－

鹏 华 中

证

５００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金

龙淑芳 王瑞玲 王庆凤 朱雁辉 蒋亦飞

所持股

数（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２７

，

８１０ １

，

５９２

，

９００ １

，

２１１

，

１３７ ７９２

，

５１１ ７５７

，

７００ ７１３

，

１００ ６９２

，

９００ ５８０

，

０００ ５４４

，

２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贾向明

３

、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五人，实到

监事四人，监事邱荣生先生因工作关系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全权委托梁秀华女士代为表决。

出席会议的监事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选举李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

５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选举李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8

201 0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0-024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

14

：

00

在公司

A-1

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40,240,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6.7334%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滨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总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姜滨先生、姜龙先生、孙伟华先生、宫见棠先生、彭剑锋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宁向东先生、朱武祥先生、李晓东先生、杨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

9

人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

选举姜滨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2

选举姜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3

选举孙伟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4

选举宫见棠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5

选举彭剑锋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6

选举宁向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7

选举朱武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8

选举李晓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1.9

选举杨晓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7

月

13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并经综合考虑同行业、同地区、同规模的

其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津贴情况， 同意公司第二届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定为人民币八万元

/

年（税前）。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宋青林先生和姚荣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两人与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冯建亮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3.1

选举宋青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3.2

选举姚荣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40,240,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7

月

13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利淼律师、倪海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22

证券简称
：

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1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账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齐重数控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国信证券

"

）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下称

"

中行齐分行

"

）于

2009

年

4

月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其中第一条规定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号为：

250222421828092001

。 近日，我公司接到齐重数控转来的中行齐分行致齐重数控和国信证券

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账号的函》，因该行系统更新，将前述募集资金存储专号变更

为：

00000173952697904

，原三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其他内容条款不变。 在账号

变更过程中，中行齐分行负责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及专用性。 同时齐重数控、中行齐分行、国信

证券三方将尽快签订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16

证券简称
：

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

2010-026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合同主要内容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宁子公司

"

）系公司控股

80%

的子公

司。

2010

年

7

月

27

日，南宁子公司与南宁劲达兴纸浆有限公司签订了年产

9.8

万吨漂白桑

枝浆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南宁子公司承担上述工程的设计、采购供货、土建施工

及安装调试等工作，合同金额

4.2

亿元人民币，工期自

2010

年

7

月

31

日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止。 合同生效条件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印章，且南宁子公司收到业

主支付的

500

万定金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公司名称：南宁劲达兴纸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横县六景镇景园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刘劲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2,820,000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纸浆的制造与销售（项目建成后具备生产条件并办理变更登记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竹、木、甘蔗渣、废纸收购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南宁劲达兴纸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南宁劲达兴纸浆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与公司没有签署过相关业务合同；

3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南宁劲达兴纸浆有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南宁子公司与南宁劲达兴纸浆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系其日常性经营行为。 该

合同的履行将对南宁子公司

2010

和

2011

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由此将对公司相应年

度的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工程系交钥匙总承包工程，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南宁劲达兴纸浆有限公司浆线总承包工程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0998

证券简称
：

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

2010－2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

9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5

、主持人：董事长伍跃时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117,517,5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39%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了以

下普通决议：

审议通过了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万景国际有限公司转让湖南隆平

九华科技博览园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8,800,003

股回避表决，其

他出席非关联股东同意

58,717,54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说明：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已披露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蔡波、董亚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材料；

2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273

股票简称
：

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

2010

）

019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7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形式送达。 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

9

时

30

分在本

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台佳电子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浙江台佳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8

月，主要从事光学冷加工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位于浙江省临海经济开发区临海大道，注册资本

12,247,962

元，其中王平占

90%

的

股份，林卫星占

10%

的股份，法人代表王平。

2009

年该公司账面总资产

1451.37

万元，其中应

收账款

189.59

万元，总负债

59.36

万元，净资产

1392.0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271.52

万元，

净利润

50.64

万元， 截止

2010

年

5

月

31

日公司账面总资产

1450.61

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

197.96

万元， 总负债

63.81

万元， 净资产

1,386.80

万元，

2010

年

1-5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61.26

万元，净利润

-3.8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根据台州兴元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台佳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台兴评【

2010

】第

205

号）

所列确定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871.19

万元，主要是土地和建筑物增值

578

万元。 该公司处在

本公司产业链的上游，本公司围绕总体战略布局，将收购浙江台佳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公司同意按评估价值的

1

：

1

比例，用自有资金出资

1,122.72

万元收购浙江台佳电子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王平先生所持有的

60%

股权，两位股东王平先生、林卫星先生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控股经营浙江台佳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顺利整合冷加工资源，将会保证公司单反用

OLPF

产品前工序的产品配套和资源整

合，以及涉及光学冷加工相关新产品的开发和量产，支撑公司的健康稳定和发展，本次股权

收购对公司有较大的战略意义。

二、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本制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